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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遴選實習學校及推介實習學生作業要點(摘要)
三、實習生選擇實習機構注意事項

四、申請實習繳交表單一覽表及填寫說明

五、常見問與答



一、申請教育實習暨資格審格作業流程(p3)

參加師資生申請
教育實習說明會

尋找適宜
教育實習機構

繳交相關表件

已於108年11月1日(今日)於大學
館演講廳召開說明會；未能出席者
，請自行至師培網站下載相關資料
詳閱，或至師培中心領取相關資料
。

注意事項詳閱手冊P7，及稍後簡報
說明。

詳見手冊P8-17，及稍後簡報說明
；109年2月1日開始實習者，請
108年11月30日前繳交至師培；
109年8月1日實習者，請109年3
月15日前繳交至師培。

續下頁



一、申請教育實習暨資格審格作業流程(p3)

分派實習指導教
師及召開分組座

談會

107年2月前
取得師資生
身分，且開
始修習教育
學程(舊制)

• 由師培中心及相關系所辦理審
核(預審)；通過審核(預審)者
，於2月實習者，將於12月31
日前通知分組及指導教師名單
； 8月實習者，將於5月通知
分組及指導教師名單。

• 職前講習(行前說明會)分別預
計於1月及5月辦理。

• 分組座談會另由指導教師安排
日期後通知開會時間及地點。

注意：舊制生於113年2月1日前，
若未能取得教師證，則一律適用新
制，日後必須通過資格考試，並重
新實習。

實習資格
審核

通過

未
通
過

本
年
度
不
具
實
習
資
格

107年2月以
後取得師資
生身分，才
開始修習教
育學程(新制)

續下頁



一、申請教育實習暨資格審格作業流程(P3)

必須參加教
師資格考試

通過

未
通
過

本
年
度
不
具
實
習
資
格

無
參
加
教
師
資
格
考
試

舊制實習生 新制實習生

檢核是否具
備實習要件

向實習機構
報到

• 新制實習生，
若因未通過教
師資格考試，
而無法實習者
，師培中心將
於放榜後會以
公文通知實習
機構。

開始半年實習

參加教師
資格考試

通過未
通
過

明年須重新
申請實習



二、遴選實習學校及推介實習學生作業要點(P5)

三、本校實習學生以遴選位於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經主
管機關公告為適合教育實習之機構進行教育實習為原則。

四、本校實習學生若因特殊因素無法於前述四縣市進行教育實習，須具
有下列事由之一並出具書面證明：

（一）欲回戶籍所在地教育機構實習者。

（二）父母年邁（七十歲以上）或因重病需人照顧者。

（三）配偶不在同縣市生活或子女年幼、體弱需要照顧者。

（四）前述四縣市無進行教育實習類科之教育實習機構或班級者。

（五）其他具有正當事由者。

申請者應提出申請書及相關證明，經本校核可後始可遴選位於雲
嘉南四縣市以外之教育實習機構實習。



二、遴選實習學校及推介實習學生作業要點(P5)

五、實習學生與教育實習機構主管(校、園長)不得具有四親
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關係。教育實習機構亦不可
指派與實習學生具有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關
係之教師，擔任實習輔導教師。

十、本校與教育實習機構簽訂實習合約後，實習學生非因重
大事故，不得變更、撤銷。

 其餘條文請自行參閱手冊p5-p6。



三、實習生選擇實習機構注意事項(p7)

現在教育部已規定實習成績均在實習平台登錄，
不再以紙本紀錄。

建議可以優先尋找107-108年有輔導實習生經
驗的實習機構，或是妥適的利用面談討論，尋找
理念接近的實習機構(手冊p52)。

選擇位於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且
經教育部公告為適合教育實習之機構。請至「全
國教育實習資訊平臺」查詢。

選擇嘉義大學師培策略聯盟夥伴學校
(手冊p47)



三、實習生選擇實習機構注意事項(p7)

步驟1.搜尋「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臺」或輸入網
址https://eii.ncue.edu.tw/index.aspx

步驟2.無須登錄，點選左方選單列表「實習機構
意願調查表」



三、實習生選擇實習機構注意事項(p7)

輸入機構名稱即可查詢。



三、實習生選擇實習機構注意事項(p7)

步驟3.若查詢結果為適合或可考量，代表可以簽約，無意
願則代表不能簽約。實習科別及名額下方的「按此查看」，
可以查看詳細的名額和科別細節。(步驟請參閱手冊P45)



面談的重點…
•線上平台登錄了嗎?
•有專責單位嗎?
•有實習輔導計畫嗎?
•對於實習變革了解嗎?
•我如何瞭解學校的文化？

三、實習生選擇實習機構注意事項(p7)



輔導老師
•教師員額足夠嗎？(須3年以上教學年資)
•有選擇可能性嗎?
•符合實習學生專長嗎?
•有參與相關培訓嗎?
•曾輔導實習學生的經驗?
•了解實習制度變化嗎?

三、實習生選擇實習機構注意事項(p7)



三、實習生遴選實習機構注意事項(p7)

演示
觀課 (會後)集中訪視座談會

教師指導學生 學生受指導次數 說明

3人
3次(1次演示指導、2次觀課指導)
2次(1次演示指導、1次觀課指導)
2次(1次演示指導、1次觀課指導)

辦理教學演示時，
同儕觀課，會後召開集中訪視座
談會，每位同學都接受到老師的
指導。外縣市同學請盡量協調集
中實習，可便利教授及同學前往。



四、申請實習繳交表單一覽表及說明(P8-17)

項目 表單名稱 說明

1 實習生基
本資料表

1. 實習生請確實填寫個人資料。
2. 若要申請在非雲嘉南四縣市之教育實習機構實習者，需勾選
申請理由，並檢附佐證資料供查驗，否則不予受理實習申請

2 實習同意
書

1. 依據教育部法規，實習生應於實習前簽署實習同意書。
2. 本同意書概要說明實習生應遵行之事項。

3
教育實習
機構同意
書

1. 一式兩份，由實習生自行選擇合適之實習機構，並請機構簽
名後，一份留存，一份由實習生繳回師培大學。

2. 本校將另與實習機構簽訂實習契約。
3. 選擇實習機構應注意事項，請參閱本手冊p7。

4 教育實習
審核表

1. 實習生請依照不同身分別所需檢附的資料，繳交所須查驗的
證件進行審查或預審。

2. 新制的實習生若未通過教師資格考試，書面資料一律不檢還
爾後若需實習，仍需重新提出申請、重新審核。



四、申請實習繳交表單:實習生基本資料表(P9)

預計109年
6月畢業者
，為應屆畢

業生



四、申請實習繳交表單:實習生基本資料表(P9)

1.若在雲嘉南地區實習，
則免填此欄。

2.佐證資料請一併檢附。



四、申請實習繳交表單:實習同意書(P11)



四、申請實習繳交表單:教育實習機構同意書
(P13、p15)



四、申請實習繳交表單:教育實習審核表(P17)

適用過渡期者(舊制實習生)
，尚未通過考試者則免附

小教、幼教、特教免附”
專門課程“學分證明書。



四、申請實習繳交表單:教育實習審核表(P17)

「學生選課確認作業」網頁列印
方式說明

步驟一:登入校務行政系統
步驟二:網路選課相關作業

網路選課作業



四、申請實習繳交表單:教育實習審核表(P17)

「學生選課確認作業」網頁列印
方式說明

步驟一:登入校務行政系統
步驟二:網路選課相關作業

網路選課作業

步驟三:進入選課系統
步驟四:選課結果查詢
步驟五:請將選課結果查詢
畫面，滑鼠右鍵點選列印，
並連同審核表一起繳交。



五、常見問與答(1/3)

實習機構同意書已經簽訂，還可以更換實習機構
嗎？
可以，但是必須與機構妥適溝通，並取回第二聯
同意書；需要重新簽訂機構同意書時，可重新來
師培中心領取全新並有加蓋師培印章之表單。

如果實習身分為舊制生(107年2月之前取得師資
生身分)，師資培育法過渡期間，教師資格考試未
通過，可以參加實習嗎？
可以，但是必須在113年1月31日前取得教師證
書，否則一律適用新制（先考試後實習），日後
必須考試通過後，重新參加教育實習。



五、常見問與答(2/3)

能不能以代理、代課抵實習？
可以，但必須符合師資培育法第22條，先通過教
師資格考試之後七年內，於偏遠地區學校任教兩
學年以上或連續三個月以上累計滿兩年。

實習的學分費、指導教授、職前講習、分組…這
些資訊何時會說明？
2月實習者，1月份辦理說明會統一說明。
8月實習者，5-6月份辦理說明會統一說明。
若想提早知道相關資訊，可以參考先參考師培中
心網站公告的以年學年度相關資訊。



五、常見問與答(3/3)

現在申請實習，如果之後生涯規劃改變，還可以
取消申請嗎？
可以，只要還沒開始實習，都可以來師培中心辦
理撤銷實習，不予收費或可申請全額退費；
實習開始以後，仍可以申請中止實習，但是會依
照申請的時間酌予部分退費。

明年的教師資格考試考題有什麼改變？
國語文能力測驗調整為「語文應用」、「閱讀理
解 」、「寫作」等基本能力。國語文能力測驗同
時兼顧本土作家、作品、文化等內容。刪除字形、
字音、字義、詞彙、文法與修辭、國學常識等過
去的考題。請考生及早調整準備方向。詳見手冊
p37或教師資格考試網站(範例題、歷屆試題及
參考答案皆可網站下載)。



◎2月實習11月30日前自行繳交至師培
◎8月實習3月15日前由班代收齊後繳交

師資培育中心實習輔導組
地址：621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85號

(民雄校區科學館3樓)
組長：宣崇慧組長 05-2263411#1755
組員：林芝旭組員 05-2263411#1774、1756
E-mail：chihhsu@g.ncyu.edu.tw




